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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83 号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

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或“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20年财务报告出具带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形

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等，同

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你公司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7.68亿

元（其中非受限资金为人民币 4.05亿元）、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

期的长期借款分别为人民币 66.55 亿元和人民币 10.38 亿元，且

部分借款出现逾期，信永中和认为存在可能导致对你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信永中和对你公司 2021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5.24亿元，

近三年连续亏损，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下滑，2021 年度经营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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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净流量为人民币-3.76 亿元，你公司拟采取的改善措施的实施

效果尚待验证，信永中和认为可能存在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请你公司： 

（1）结合你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情况，以及你公司

期后对主营业务已采取的实质措施，说明截至目前，年报中披露

的你公司管理层对改善持续经营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是否有利

于消除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2）结合你公司 2022年经营和销售计划，具体说明你公司

拟采取的提高现金流情况的措施； 

（3）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 2020年度报告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涉及事项所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及结论，并

说明前期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是否已经消除，同时，说

明对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的具体依据，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

广泛性，是否存在以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代替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2. 因你公司 2020 年存在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以自有资产以及自身信用为股东及关联方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的情形，该类事项均未履行正常审批程序，以及未履行

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永中和对你公司 2020 年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出具否定意见；信永中和对你公司 2021 年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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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你公司前期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发生时涉及的主

要业务环节、各业务环节的审批流程、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等情

况，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在经营管理决策、财务、资金管理、印

章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已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和整改进展，分

析说明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已得到实质改善，相关重大缺陷

是否已整改完毕； 

（2）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前期内控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

意见、内控存在重大缺陷等情况，说明针对公司 2021 年内部控

制审计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审计意见的

依据和恰当性。 

3. 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余额

536,148.98 万元，截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你公司对新化新合

作地下空间开发有限公司的 10,000 万元抵押担保责任已解除，

剩余担保待法院裁定后解除担保责任。请你公司： 

（1）结合目前上述违规担保涉及诉讼的具体进展以及预计

裁定的时间，说明你公司未对上述尚未解除担保责任的担保计提

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依据和合理性； 

（2）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2022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因

触及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而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的申请。请你公司： 

（1）逐项自查除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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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以外，是

否存在其他新增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2021年 10 月 31 日，海南高院裁定批准《供销大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你公司通过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方式抵偿债务，2021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

实施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用于抵偿债务的股份被登记至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年

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1,900,554,572.99

元。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具体测

算过程和依据； 

（2）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未将用于抵偿债务的股份分配

至债权人，结合上述用于抵偿债务的股份被分配至债权人的具体

进展和相关债务清偿完毕的具体时间，详细说明相关债务重组收

益确认时点的依据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3）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年报显示，你公司监事王福林对《2021年年度报告和摘

要》投弃权票，弃权原因为：无法保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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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监事王福林无法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的具体原因； 

（2）说明王福林是否正常履行其作为公司监事的职责，是

否存在履职障碍，是否勤勉尽责。 

7. 2016年 9 月，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份时，与 22名业绩

补偿方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方承诺 2016 年至 2020

年标的资产分别完成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725.58

万元、143,005.80 万元、229,833.32 万元、229,833.32 万元、

229,833.32万元。2022年 4 月 30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2020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 2020年度业绩补

偿方案的公告》显示，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相关报告，经审计的

供销大集控股 2016-2020 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611,425,342.71 元，未完成同期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累计 8,512,313,400.00 元的业绩承诺，累计

未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6,900,888,057.29元。根据

补偿方案，盈利补偿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须以现金方式继续补

偿，故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2 家盈利补偿方需现金补偿合计金额为 8,083,260,366.57 元。

请你公司： 

（1）补充列示各业绩承诺方目前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数、持

股比例、分别用于补偿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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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股份的质押或冻结状态，预计解除质押或冻结的具体时间、

需要以现金补偿的金额； 

（2）请你公司结合各业绩承诺方的存续情况、经营状况、

资金实力等，说明上述业绩承诺方通过现金补偿业绩承诺义务的

可实施性，你公司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如是，说明你公司

拟采取的措施，是否能够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8. 2016 年 9 月，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

股份时约定，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你公司与业绩承诺及利润

补偿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

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供销大集年

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

专项审核报告》显示，你公司己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100%股东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出具了天兴咨字

（2021）第 0551 号《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所涉

及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标的资产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813,548.54

万元，加上自交割完成日至减值测试基准日期间供销大集控股利

润分配 78,838.19 万元的影响后为 2,892,386.73 万元，高于标

的资产交易价格 2,680,000.00 万元，未发生减值。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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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结

合相关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假设、测试方法、

参数选取及依据、测试过程等，说明本次减值测试结果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银行存款余额为

461,478,866.26 元，其他货币资金余额为 61,887,242.77 元，

其中，司法冻结款余额为 17,789,202.14 元。请你公司： 

（1）按账户列示报告期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的存放情

况，说明货币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否存在使用受限、与关联方资

金共管、银行账户归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2）补充说明司法冻结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冻结

时间、冻结原因、是否涉及相关诉讼、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该款项是否存在被处置的风险； 

（3）请年审会计师结合银行函证、资金流水等核查程序，

说明公司账面货币资金是否真实存在、权利受限情况的披露是否

完整准确。 

10. 年报显示，你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437,889,002.16 元，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2,532,312.39元，你

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均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请你公司： 

（1）列示上述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发生

时间、销售内容、销售金额、约定收款时间、回款情况、公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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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催款措施，并逐一分析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及合理性，说明以前年度计提相关坏账准备是否充分，相关客户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人员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2）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 2017 年 12月 8 日，你公司子公司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酷铺日月”）与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子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临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以总金额 57,125.79 万元的价格受让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日月广场 1 号下沉式广场 B1 层建筑面积 25,298.67 平方米商

铺房产。因原交易标的属于日月广场地下部分房产，按政府相关

部门要求，海岛临空须在整体补缴地下部分土地出让金后才可办

理产权证书。 

2021 年 1月 23日，你公司及子公司酷铺日月、海南望海国

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与海航基础及其子公司海岛临空签订资产

置换合作协议，经各方协商将原交易标的（按酷铺日月已支付的

购房款的 483,394,959.67 元）置换为海岛临空持有的富力首府

项目 D16地块 2号楼房产的认购权及其拥有的等额于房产价值的

应收款债权价值 433,881,100.00 元及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 6

号 望 海 国 际 广 场 一 期 -3 ～ -1 车 库 的 使 用 权 价 值 为

31,400,000.00元，对于海航基础子公司海岛临空置换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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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部分 18,113,859.67元，以海航基础及其子公司对你公司及

子公司的经营性应收往来进行冲抵。截至 2021 年末，该房产尚

未交付，你公司预付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款

433,881,100.00 元。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置换后资产截至目前的具体开发情况，预计

交付的时间，是否与你公司签署协议时约定的交付时间存在滞后，

是否存在被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2）说明你公司以海航基础子公司海岛临空置换资产价值

不足部分 18,113,859.67 元冲抵海航基础及其子公司对你公司

及子公司的经营性应收往来的会计处理方式和合理性，相关应付

款项发生的具体背景； 

（3）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上述预付款项和相关项目开发情

况的具体核查程序，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12. 补充说明你公司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预付

款项的主要内容，包括不限于交易对手方名称、预付发生时间及

原因、履约进展、结算安排及尚未结算原因，说明是否存在资金

占用和财务资助情形、是否存在履约风险和资金无法收回风险、

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 补 充 说 明 你 公 司 其 他 应 收 款 项 下 往 来 款

373,722,074.95 元的具体交易内容、发生时间、交易方名称、

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财务资助情形。 

14.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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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239,732.10元，累计计提 330,493,596.82元减值准备，其

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发放贷款及垫款余

额为 133,801,111.11 元，计提 95,353,361.83 元减值准备；风

险特征分类下“损失”类贷款及垫款金额为 235,137,220.99 元，

计提 235,137,220.99 元减值准备。从贷款及垫款的逾期情况来

看，逾期 360 天至 3 年的余额为 313,704,748.18 元，逾期 3 年

以上的余额为 15,088,928.84 元。请你公司： 

（1）列示近三年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前五大客户名称、金额、

回款金额和期末余额，相关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

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请说明逾期和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的发放贷款、风险特征分类下“损失”类贷款及垫款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金额、客户信用状况及履约能力，以及

你公司对前述贷款及垫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情况；    

（3）你公司贷款及垫款按抵押物类别分为动产抵押贷款、

财产权利质押贷款及房地产抵押贷款。请结合前述抵押物的公允

价值及评估值，说明抵押物价值评估情况，说明你公司计提减值

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 

（4）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上述贷款及垫款的具体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5 月 18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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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5 月 5 日 
 
 
 
 
 
 
 
 
 
 
 
 
 
 
 
 
 
 
 
 
 
 
 
 
 
 
 

 


